中華民國期貨業商業同業公會

「期貨業經理人資格審核作業須知」

壹、資格審查對象：

一、經營期貨經紀業務者（含專營、兼營期貨商及期貨交易輔助人）。

二、經營期貨自營業務者。

三、經營期貨顧問業務者。

四、經營期貨經理業務者。

五、經營期貨信託業務者。

六、經營槓桿交易商。
七、除外事項（指已取得資格審核證明之經理人）：
（一）同公司職務調動（含調點及經紀、自營業務之調動）。
（二）公司合併或受讓。
貳、應備文件：

一、申請資格審查公文。
二、經董事會同意之議事錄，或董事會授權及有權人簽發之人事派令。
三、資歷證明（期貨經紀業務及自營業務經理人請參閱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3條、期貨顧問事業經理人請參閱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21條、期貨經理事業經理人請參閱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51條、期貨信託事業經理人請參閱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44條、第45條、槓桿交易商經理人請參閱槓桿交易商管理規則第23條準用期貨商負責人及業務員管理規則第3條）；若以外國機構出具之學經歷文件者，應經我國政府認可之機構或公證人或我國駐外單位（包括我國駐當地使、領館或派駐當地之文化、貿易、商務機構）之簽證；如屬外文者，應檢附中文譯本並聲明譯本內容與原文相符。
四、票據信用資料查覆單（資料查覆截止日為一個月內）。
五、該經理人出具無違反法令規章之聲明書（期貨經紀業務及自營業務經理人為期貨商設置標準第4條、期貨顧問事業經理人為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19條、期貨經理事業經理人為期貨經理事業設置標準第5條及期貨經理事業管理規則第55條、56條、期貨信託事業經理人為期貨信託事業設置標準第5條及期貨信託事業管理規則第50條、56條之規定、槓桿交易商經理人為槓桿交易商管理規則第21條第3項之規定。）
參、核發資格審核證明函。

附註：證券商經營期貨交易輔助業務總公司分支機構之非專任經理人，得不檢附資歷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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